
113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

類 科：教育行政
科 目：教育行政學概要
考試時間： 1 小時 30 分 座號：

※注意：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。
不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，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
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，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。

代號：41050
頁次：1－1

一、請說明教育行政評鑑的意義、基本原則，以及可遵守的評鑑程序。（25 分）

二、請根據「國民教育法」說明國民教育的宗旨、國民教育的各級主管機關，

以及校長遴選的相關規定。（25 分）

三、請說明學校與社區建立關係的目的，以及可以採行的策略方向。（25 分）

四、教學視導（instructional supervision）與教學領導（instructional leadership）

在意義上的區別為何？教學領導的主要任務或層面有那些？（25 分）


